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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職業訓練是政府為協助失業者或待業者學習就業技能，使其能順利進入職

場。因此，職業訓練首當重視的是產業的發展方向及人才需求問題。產業則可透

過職業訓練培訓機制，解決人才缺口，尤其針對中小企業人才的進用更是最直接

及有效的方式。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發布「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初

步統計結果顯示：國內中小企業家計有 129.1 萬家，占企業總家數(129.6 萬) 的
99.6％。這些企業若能與職業訓練結合，那麼培訓後所產生的效益就非常的可觀。 

產業是職業訓練的目標客戶，職業訓練是產業選用人才的捷徑。所有的職業

訓練課程規劃再完善與精緻，培訓出再優秀再高技能的人才，若無法獲得產業的

青睞，訓後仍無用武之地，職業訓練付出的資源形同浪費。由此可見產業的職缺

與需求支撐了職業訓練的目標績效，為滿足目標產業客戶的需求，從職缺開發、

技能需求訪談、課程規劃、設計、執行、評估及成果等各階段都能夠讓產業共同

參與，如此緊密環扣的關係下才能順利達成職業訓練的目的。 

再從人力資源的育才、用才角度看，倘要營造「學用合一」的雙贏局面，職

業訓練與產業理應是相互依存緊扣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就現況產業進用人才途徑

顯示並無預期的契合，主因是近幾年職業訓練與產業之間的仍存在著「學用落差」

一條鴻溝，造成兩者在人力資源(育才、用才)上的衝突與隔閡。本文就職業訓練

與產業在人力資源合作上所存在的窘境與問題，評析職業訓練與產業的關係及緩

解之方。 

二、「學用落差」造成育才、用才難以接軌，合作關係難持久 

全球化後產業結構瞬息萬變，誰能眼光精確且最快因應變化，勇於變革及更

新就能搶先獲得商機。「快」`「狠」、「準」、就成為產業競爭及發展的利器，在

人才及技術(能)需求上也是要求不斷更新，才可以跟上產業變動腳步。職業訓練

就是產業最好的人才來源，可惜的是職業訓練往往因制式的程序形成「學用落差」

的窘態，形成產業對職業訓練機構的不信任感，更遑論營造良好合作關係。造成

兩者關係疏離之原由，從職業訓練及產業的角度，歸納出下列 2 項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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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興產業推陳出新，產業技術研發定位未明，人才培育無法符合產業需求 

產業競爭力來自於創新力，創新力則帶動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職業訓練課程

是無法跟上產業變革的腳步，適時培育人才以因應產業需求。主因為職訓規劃階

段必會進行或參照各項產業需求調查，並邀集專家學者及產業代表召開課程規劃

會議，就產業發展現況或推估未來產業形態規劃課程，無法因應產業的驟變。其

次是一般課程規劃時間點會在前一年，經過招生甄選到完訓等項行政程序，期間

可達一年半到二年以上，如此冗長的時間無法及時的提供產業現況所缺之人才。

而授課使用的機具設備，亦受限於使用年限及成本等考量，無法適時的更新或擴

充。再則訓練師所學有限，致使教授的課程難所有突破性。因而產生了培育人才

與用才之間的落差情形，即使是培訓完成其技能也不符產業的需求，產業人才的

缺口無法適時獲得補充或進用，有意願合作的產業聞之卻步。 

(二) 社會福利介入與產業人才需求的誤導，合作關係轉為不信任 

培訓之人非所用之人，徒增用人上的困擾，進而造成產業對訓練的不信任

感。一般職業訓練機構培訓前針對失業或待業者必先進行就業諮詢及職業輔導評

量，確認培訓之人適合完訓後工作。從實際執行現況而言，顯少落實職業輔導評

量，且因社會福利措施的介入，在培訓期間提供特定對象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

(勞動部，2018)，致使參加訓練者目標錯置，以職業訓練為手段，主要目的是要

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學員若以此心態參加培訓，難能專心學習，訓後的

工作態度較為散漫且穩定度偏低。合作之產業原期望透過職業訓練管道穩定進用

人才，全力配合提供職缺、薪資條件、所需技能需求、協助課程規劃與安排等等

合作事宜，最終進用的非預期中的人才，可謂竹籃打水一場空，甚至引發勞資爭

議上的問題，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結果讓產業與職訓關係生變。產業開始對人才

需求的隱匿或不實提報，職業訓練規劃的方向受其誤導，訓後績效值無法達到，

機構對產業的需求亦存著質疑的態度。產業與訓練之間的合作關係轉變為不信

任，雙方則漸離漸遠。 

三、職能基準可為利器化解產學關係僵局 

職訓與產業關係隔閡最主要在於「學用落差」、「育人及用人」問題上，如何

弭平或縮短學用落差與培訓適合的人才成為改善關係的關鍵。政府自 104 年即開

始推動職能發展與應用，由各部會及產業界共同發展產業所需人才的能力標準，

推動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依勞動部對職能(Competency) 的定義係指

「完成某項工作或提高個人或組織現在及未來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術、態度

或其他能力組合」。而職能基準所指的是「從事特定的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需

具備的能力組合，包括該職業或工作之主要任務、工作產出、行為指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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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及態度等職能內涵」(勞動部，2017)。簡單的說職能基準是政府所訂的「人

才規格」，除可提供企業建置內部職能模型、進行招募及選才、規劃員工訓練地

圖之用；學校與訓練機構透過職能基準規劃職能導向課程外；另提供個人透過職

能資源進行自我評估職場就業能力。 

產業創新條例第 18 條中明訂，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

要，訂定職能基準(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換言之職能基準是由各部會邀請相

關產業公協會等產業團體參與發展而成，並由勞動部公告運用，具有公共性及公

益性。發展方向則以人才缺口較大的職業、市場新興職業，符合產業發展的方向

及職業訓練的目標。職能基準因有系統的記錄職業基本資料及能力內涵，並清楚

描述各職業所需具備的能力，有助人才的培育連結產業需求，協助產業發展。若

能將職能基準從職訓推向產業，透過共同認可之人才規格，規劃課程及進用人

才，可減緩並改善學用落差的情況。 

四、結語 

產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軸，人力資源則是產業發展的動力，因此各個產業

對人才的選用十分重視。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影響下，許多先進國家都

透過建立產業職能或技能標準(人才規格)積極發展人力政策，以因應產業的變

動，並作為暢通人力供需兩端的機制。國內職業練機構任務在培訓民眾就業技能

及輔導就業並協助產業發展，因而強調產學合作機制。透過職能基準引導產業選

用人才，雙方秉持互敬互助攜手合作的精神，共同參與對應職能領域及連結，建

構完善的人才培育及用人管道，才可降低現存學用之間的隔閡，創造良好友善關

係，職訓及產業才能發揮相輔相成的功效，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方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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